
我国目前麻疹疫苗的常规免疫程序是 8月龄接种第
一剂次，18~24月龄接种第二剂次。

本次麻疹疫苗强化免疫，全国集中在 2010年 9月 11
日~20日统一开展，我省目标人群是8月龄~14岁的儿童，
即1995年10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的儿童。

无论既往麻疹疫苗免疫史及患病史如何，凡无麻疹疫
苗接种禁忌症的儿童，均接种1剂次（0.5毫升）麻疹疫苗。

家长可带孩子到居住所在地的预防接种单位接种
麻疹疫苗，具体请看当地通知或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咨询。

本次强化免疫对儿童家长不收取任何费用，疫苗及注
射器费用均由国家财政负担。

在强化免疫期间，各接种点按规定只提供国家统一配
发的，经过严格检测的免费麻疹疫苗。

全国统一行动，本月11日启动

2010年9月3日 星期五 统筹 曹杰 编辑 孔潇 校对 姜军 版式 王姿

郑州新闻A06

9月11日~20日
全省2000多万儿童免费接种麻疹疫苗

以前接种过的，此次也要接种

昨日，省卫生厅召开
2010 年河南省麻疹疫苗强
化免疫活动新闻通气会，宣
布我省麻疹疫苗强化免疫9
月11日~20日统一开展。

此次强化免疫活动是
全国统一行动，目的是实现
2012 年消除麻疹的目标。
经过前期摸底调查，我省
麻疹疫苗强化免疫活动涉
及目标人群 2094 万，占全
国总量的 1/5。按照国家
卫生部安排，此次接种不
受户籍和地域限制，所有
符合条件的儿童一律免费
接种。

家 长 可 通 过 卫 生 部
官方网站http://www.moh.
gov.cn/，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 中 心 网 站 http://www.
chinacdc.cn/，河 南 省 疾 病
预防控制中心网站 http://
www.hncdc.com.cn/查阅相
关信息。同时，还可拨打
9616622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传染病预防咨询热
线咨询相关信息。

晚报记者 邢进

少数人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

1.接种疫苗24小时内，在
接种部位出现疼痛或触痛，通
常在2~3天内自行消失。

2.接种疫苗后 1~2 周内，
可能出现一过性发热反应，其
中大多数为轻度发热反应，持
续1~2天后自行缓解。

3.接种疫苗后6~12天内，
少数儿童可能出现一过性皮疹，
一般不超过两天可自行缓解。

如果孩子接种后，出现发
热在37.1℃~37.5℃时，应加强
观察，适当休息，多饮水，防止
继发其他疾病。

当发热超过 37.5℃，或
37.5℃以下并伴有其他全身
症状，异常哭闹等情况，应及
时到医院诊治。

对于红肿直径小于1.5厘
米的局部反应，一般不需任何
处理；对于红肿直径1.5厘米~
3 厘米的局部反应，可用干净
的毛巾热敷，每日数次，每次
10~15 分钟；对于红肿直径大
于 3厘米的局部反应，应及时
到医院就诊。

麻疹疫苗接种有一定的禁忌症，有以下 5种情况者，
均不能接种疫苗：

1.已知对该疫苗所含任何成分，包括辅料及抗生素过
敏者（如对硫酸庆大霉素或硫酸卡那霉素过敏）。

2.曾患过敏性喉头水肿、过敏性紫癜、过敏性休克、阿
瑟氏反应、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严重过敏性疾病。

3.正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或处于慢性疾病的
急性发作期。

4.有免疫缺陷、免疫功能低下或正在接受免疫抑制治疗。

5.曾患或正患多发性神经炎、格林巴利综合征、急性
播散性脑脊髓炎、脑病、癫痫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或其他
进行性神经系统疾病。

有以下 3种情况的孩子，暂不能接种麻疹疫苗，可在
以后条件适宜时补种：

1.3个月内接种过免疫球蛋白。
2.近期注射过麻疹疫苗或其他减毒活疫苗，需间隔1

个月后补种。
3.强化免疫期间有感冒、发热等症状，待恢复健康后补种。

麻疹疫苗接种后，一般情况下个体可以得到有效保
护。但这也根据受种者年龄及个人体质不同而异，接种后
没有产生抗体的情况称为免疫不成功，这部分人在周围有
麻疹流行时有可能被感染。

强化免疫为各种原因导致免疫不成功的人群提供了
一次补种机会，特别是免疫史不详或未完成2剂次免疫的
人群尤为必要。

除具有接种禁忌症的人群外，其他目标人群都应该按

照当地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强化免疫期间接种麻疹疫苗。
在孩子接种麻疹疫苗前，家长要如实向医生反映孩子的

既往病史、近期身体状况、家族病史和以往疫苗接种反应史。
空腹和疲劳时不宜接种，防止出现“晕针”，接种后注

意休息，不要做较为激烈的活动，多喝开水，注意保暖，适
当休息，不要吃辣椒等刺激性食物，暂时不要洗澡。

接种以后要在接种点观察30分钟，如有任何不适，要
及时向接种单位或医生报告和就诊。

以前接种过麻疹疫苗的此次也要接种


